
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
依設立許可
立案證書填寫

依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
系統&幼生管理系統

填寫負責人
的姓名

★小提醒：倘幼兒園基本資料有變動，請於實地訪視時提供當學年第1學期最新資料。 1



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
★繳交對象：114學年度受評園
★繳交期限：114年6月15日前
★繳交方式：請上傳「自評表電子檔」至基礎評
鑑專用信箱：evaluate@kidmail.ntpc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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